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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法理

通讯员关耳

王某，宁海人，今年60岁，是当地一家家政公司的职工。2015年12月的一天，王某像往
常一样乘坐某交通运输公司的小客车去公司上班，在途经一个十字路口时，客车驾驶员因为
操作不当，与相交会的货车相撞，王某及车上另外几名乘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经过4个
多月的治疗，王某基本恢复了健康，但也留下了一到阴雨气便胸闷的后遗症。

王某家庭经济状况一般，这次事故所花费的费用已经对她的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出
院后王某多次找该交通运输公司协商赔偿问题，但双方对于事故造成的伤残等级、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等费用的计算标准有很大分歧，多次协商但却始终没有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结
果。2016年5月，王某一纸诉状将该交通运输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0余
万元。

在该次事故中，王某是由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人身伤害，一般起诉时都以机动车交通
事故纠纷作为案由，但王某在起诉时，选择了以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且在评定伤
残等级时，她自行委托了鉴定机构以《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为参考标准进行鉴定，鉴定结
果为伤残等级九级。而运输公司则对该伤残等级存在异议，所以向法院提出了申请重新鉴
定的请求，并要求以《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为参考标准进行鉴定，最后鉴定结果
为伤残等级十级。由于王某是因交通事故才导致受伤，法院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证据，综合
考量后采纳了第二个鉴定标准，也就是伤残等级十级。法院最终判决该交通运输公司赔偿
王某12万余元。

法官说法：
本案之所以会产生两种鉴定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鉴定参考标准的不同所致。本

案发生在2016年，当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和《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鉴
定标准并未统一，所以容易出现“一种伤害两种等级”的情况，因此，在当时的标准下，如果是
因交通事故受伤，应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其他受伤除了职工工伤以外，
则适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但目前，《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的鉴定标准已
经统一，所以现在除了职工工伤外，当事人受伤的鉴定标准已不再有区分，也就不会再有选
择哪种鉴定标准的疑惑了。

当然，本案也充分体现了一案中请求权基础竞合的特点，即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一种请
求权基础来进行诉讼活动。本案中的王某，既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维护
自身权益，也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权利。因此，在进行诉讼活
动时，如果存在诉讼请求权竞合，当事人要慎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做出综合评定后再确定
采用哪种请求权基础，以免对自己的正当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通讯员 彦明

2016年9月，潘先生与某家政中心签订了《月嫂、育儿嫂服务协
议》，协议约定由张阿姨为潘家提供月嫂服务，服务费7000元，服务
管理费1600元；若因张阿姨及家政中心的原因不能提供服务，家政
中心应及时安排其他同级别人员提供服务。

协议签订当天，潘先生以网银转账形式向家政中心支付了
2500元。协议签订后，张阿姨健康证到期，又因自身健康问题无法
换新证，她及时通知了家政中心。之后家政中心为潘先生推荐了其
他月嫂，潘先生都不满意。直至孩子出生前一天，家政中心又联系
了潘先生，为他另外找了个高一级别的月嫂，服务总价9800元，潘
先生拒绝了，并表示不需要再介绍月嫂了。

第二天孩子出生，潘先生匆忙托朋友另外找了个阿姨来当月
嫂。2017年1月份，潘先生将家政中心及张阿姨告上法院，要求双
倍返还定金5000元。最终，海盐县人民法院判决家政中心退还原
告潘先生服务费2500元。

案情解析：
原、被告签订的服务协议未载明有关定金的具体金额，且虽然

原告潘先生在转账时备注为“月嫂定金”，但被告家政中心开具的收
据为“请月嫂服务费”。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
额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20%，在本案中定金数额不能超过1720元，
所以本案中原告交付的2500元，法院视为服务费预付款，故原告以

“双倍”形式返还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
由于被告家政中心在原告宝宝临近出生前仍旧无法为原告及

时安排其他同等级别人员提供服务，则结合双方协议，被告家政中
心应当返还原告之前已交付的2500元费用。而被告张阿姨，由于
其在合同约定的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疾病）出现情况下及时通知
了家政中心，其实际也未向原告收取过任何服务费用，故其不存在
违约的情形。

姜安琪 徐丽涵王建清

水里掺点酒，再加盐和焦糖色素，有些甚至酒都不加，只加些食
用酒精提味，市民厨房里常备的“黄酒”，很可能就是这样做成的。

近日，在衢州市区某超市调味料区，柯城区市场监管局姜家山
所工作人员检查到省内某厂家生产的两款袋装调味料酒，一款包装
正面用大字写着“特级加饭”，另一款写着“特级加饭”“100%六年
陈”。消费者初看，可能觉得这是正宗黄酒，其实这两款产品是调味
汁，主料是饮用水、食用酒精等。

工作人员介绍，判断产品是真黄酒还是调味汁，可以看产品标
签表上的产品名称。另外，如果外包装上有QS证号的，可以看证号
12位编码的5-8位编号，正宗黄酒的编号是1504。而工作人员当天
查到的这两款“特级加饭”，这几位数字是0307，代表的是调味料酒
或者液态复合调味料。

明明是调味汁，却标称“特级加饭”，衢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称，商家此举严重误导消费者。因涉嫌经营标签不合格调味料，
执法人员当场查扣涉案调味料70包，并对该超市涉嫌经营标签不合
格调味料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工作人员提醒，购买黄酒不要一味贪便宜，“通常最低要求的8
度黄酒制作成本在每斤0.5元到0.6元，算上包装，5斤的塑料壶装黄
酒出厂成本就要6元，市售约为10元，调味料酒成本也差不多。”尤
其是买来喝的消费者，一定要看清楚产品名称，莫把调味汁、调味料
酒当成黄酒饮用。

惩恶
新华社 翟桂溪

记者5月17日从武汉市公安局获悉，武汉警方日前侦破一起恶意损毁共享单车的刑事案件。嫌
疑人肖某使用喷漆罐，喷涂覆盖28辆共享单车的“二维码”，导致车辆无法使用，影响恶劣。肖某因
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肖某是一名“摩的”司机。他向警方交代，自从共享单车投入运营以来，他的“摩的”生意受到很
大影响，因此他对这种自行车很不满。5月6日、7日、9日凌晨5点左右，肖某在江汉区六渡桥社区周
边用随身携带的喷漆罐，将28辆共享单车的“二维码”喷涂覆盖，造成车辆不能使用。警方以寻衅滋
事对肖某予以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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